我校接受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学合格评估专家组的实地考察评估

——专家组对我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给予了较高评价
9月24日，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托，由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戚万学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副校长韩增林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周谷平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楼世洲教授、全国教育硕士指导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翟东升教授等5人组成的评估专家组对我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学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评估。

在为时一天半的考察中，专家组听取了学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全面汇报，参观了校史馆和学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图片展、检查了教学文件和学位论文，与学员，任课教师，用人单位以及地方主管基础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分别进行了座谈，依次走访人文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和数学与信息科学系听取各个单位的汇报并做了专门的讨论，观摩了一节语文课堂教学课。
考察最后在9月25日下午举行的专家组反馈意见会上，专家组针对我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总体情况，指出了4个方面的主要成绩：一是学校非常重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建设与发展工作，形成了良好的教育硕士培养条件，形成了一支综合素质较高，适合担当教育硕士培养的师资队伍，导师队伍结构比较合理，近三年生师比控制在1：2以内，有一定数量且素质较高的外聘兼职教师，教学设施齐备，专业图书资料较为丰富，利润率高。教育硕士专项培养经费较为充足，学校提供的培养条件能够满足学员学习和生活要求；二是学校能够按照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颁布的教育硕士参考性培养方案的要求，从学科优势及地方特点出发，制定了各专业方向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基本符合要求，教学大纲、教材及教学参考书齐备，执行教学计划和课程考核比较规范，实行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论文的选题、撰写和答辩等环节符合教育硕士的专业学位论文的要求，学位论文总体质量较好，培养过程比较规范；三是学校三级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健全，管理职责明确，各项规章制度完备。教育硕士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及学位论文的质量管理达到教育硕士的培养要求，生源质量处在西部地区的前列；四是学校教育硕士培养的总体质量和社会声誉较高。调查及座谈会表明学员任职单位对该校教育与硕士的培养过程和培养质量比较满意，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管理评价较高。

在谈到我校的办学特色时，专家组认为，学校高度重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学评估工作，各项资料完备，在教育硕士的培养过程中从政策，设施，管理和经费等方面给予了全面的保障，建立了完善的培养制度；学校坚持为青海地区基础教育服务的方向，针对西部地区的实际，通过网络平台的建设等方式为教育硕士研究生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在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学校重视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制定教育硕士发表论文的基本标准，对中小学研究型教师队伍的建设起到的促进和示范作用。

